
昨天是第 个依法治市日 昨天下

午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合并审

理上海蒙明仓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仓储

公司 不服上海海关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

理决定 及海关总署行政复议决定两起案

件 上海高院副院长张斌担任审判长 上

海海关副关长黄迂明出庭应诉 海关总署

均派员出庭 上海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

相关市级机关 各区政府法制部门负责人

近百人旁听了庭审

海关作 不予受理决定 成被告

年 月 日 上诉人仓储公司

在上海外高桥设立海关监管场所 取得上

海海关核发的监管场所注册登记证 该登

记证注明有效期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和 月 日 仓

储公司先后两次向上海海关监管通关处提

交 关于上海蒙明仓储有限公司变更监管

场所经营面积的申请报告 要求将监管场

所面积予以变更 因上诉人未提供 防火安

全证书 专业计量证书 等其他专业证

书 场所建筑设计图 账册制度等申请材

料 上海海关要求仓储公司予以补正 但此

后仓储公司未按要求予以补正

年 月 日 上诉人再次向上

海海关提出监管场所变更申请 并同时提

出海关监管场所许可延期申请 申请延续

注册登记证书 有效期 月 日 上

海海关分别作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

定 认为上诉人提出申请时已超过原许可

的有效期 不符合申请条件 仓储公司不

服 向海关总署提出行政复议申请

年 月 日 海关总署经审查

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维持了上海海关

所作的被诉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

仓储公司不服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

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上海海关被诉不

予受理决定和海关总署作出维持原行政行

为的行政复议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

法律正确 执法程序合法 故判决驳回仓

储公司的诉讼请求 仓储公司不服一审判

决 上诉至上海高院

是否超过 申请期限 成焦点

在昨天的庭审中 仓储公司表示 自

己早在 年就提出经营面积变更申请

变更申请包含了注册登记证延期申请的意

思 而且仓储公司一直与上海海关沟通延期

申请事宜 并曾在 年 月 日提出过

延期申请 仓储公司还认为 其对法律的具

体规定并不了解 行政机关应当在沟通协商

期间提示延期申请期限问题 但上海海关并

未履行提醒义务

上海海关辩称 按照法律规定 仓储公司

若需延续注册登记证的有效期 应在有效期

届满 日前提出书面申请 相关证据显示

仓储公司系 年 月 日向上海海关提

出延期申请 没有证据证明仓储公司于

年 月 日提交了申请 即使其主张的曾于

月 日提交申请的理由成立 也超过法律

规定的申请期限 因此不予受理决定正确

上海海关提出 海关服务大厅里的电子

显示屏等多处公告了有关延期申请等的注意

事项 已经进行了相应提示

海关总署称 同意上海海关的答辩意

见 认为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

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 仓储公司诉讼理由不

成立 请求判决驳回其上诉

通过法庭调查 举证质证 法庭辩论等

审理环节 合议庭充分听取了当事人双方意

见 将择日宣判

以案释法 促进依法行政

上海海关副关长出庭并出声 对行政

相对人来说是一种尊重 对接下来的纠纷实

质性解决也有积极作用 上海市宝山区法

制办副主任黄忠认为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

应诉是本次庭审的亮点之一

上海市工商局法制处处长刘楷对旁听庭

审感触颇深 他说 组织执法队伍成员来

旁听庭审 既能够提高我们的应诉能力 又

能将旁听过程中的收获更好地应用到执法工

作中 进一步规范执法

据介绍 近年来 上海法院推动行政机

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化 常态化 其中

年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达

件次 出庭案件数和出庭应诉率均较

年有所提高

为进一步提高行政应诉人员出庭应诉的

能力和水平 上海法院还根据上海市法治政

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相关意

见 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共同组织行政

机关负责人和法制机构负责人旁听庭审 增

强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养

上海一中院经

审理认为 系争房

屋虽登记在苏女士

一人名下 但是夫妻共同财产 鉴于苏女士一人在合同上

签字 且潘先生否认知晓苏女士出售房屋 翁先生应承担

举证责任 翁先生在一审中就此进行了举证 一审对相关

证据进行了分析并作出认定 据此推定潘先生知晓卖房一

事并予以同意 并无不当 苏女士认为虽然留存的是潘先

生电话 但手机是由她使用 不能证明潘先生知晓她出售

房屋 对此 虽然苏女士提交了电话户名是潘先生的证

据 但该证据不能证明电话是由苏女士使用以及不能得出

潘先生不知晓的结论 综上 苏女士无权要求解除与翁先

生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

上海一中院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文 林佳豪

苏女士与潘先生系夫妻 二人有一套房产

登记在苏女士名下 年 月 翁先生与

苏女士在中介公司先后签订房屋买卖居间合同

和房地产买卖合同 翁先生向苏女士支付了定

金和首付款

年 月 苏女士在配合翁先生办理

了相关贷款手续后 提出其丈夫潘先生不同意

卖房 要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

年 月 翁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继

续履行合同 苏女士提出反诉 请求解除合同

等 一审法院判决支持翁先生的诉请 苏女士

不服 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
年 月 上海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

该案 翁先生 苏女士及原审第三人潘先生

中介公司均到庭参加庭审

苏女士 房子是我和潘先生的夫妻共同财

产 但他对卖房一事并不知情 现在也不同意

出售房屋 所以合同无法履行 请求撤销一审

判决 支持原审诉请

翁先生 潘先生对卖房一事是知情的 苏

女士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没有依据 请求驳

回上诉 维持原判

潘先生 我们夫妻感情不和 苏女士没告

诉过我卖房的事 同意她的上诉请求

中介公司 潘先生参与了房屋买卖过程

对卖房一事知情 同意翁先生的请求

本案的争议焦点为

苏女士以其丈夫潘先生不知情为由拒绝继

续履行合同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

苏女士 该房屋虽登记在我一人名下 但

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本想瞒着他把房子卖了

签订合同时他也不在场 现在他并不同意卖

房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共有房屋未经其他共

有人同意不得转让 所以合同无法再履行

翁先生 我在合同签订前期一直是和潘先

生联系 潘先生后来也给我打过电话 称因房

价上涨 不想继续履行合同 并不是对此事毫

不知情 电话录音已作为证据在一审时提交给

了法院 苏女士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

潘先生 我和苏女士一直分居 并不知道

她卖房 我也没有在合同上签字 我不同意卖

房 合同不能履行

中介公司 签订居间合同和收取定金时潘

先生都在场 而且合同和公司系统中留存的也

是潘先生的联系电话 潘先生是知道卖房一事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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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关被诉未履行提醒义务
上海高院公开审理两起行政案件 上海海关副关长出庭应诉

年 月 日 星期五

上海市拍卖机构司法委托拍卖公告
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下列拍卖机构将在 公拍网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举行司法拍卖会 拍卖会采用 在线竞价 同步拍卖 的方式进

行 即 先 小时在线竞价 后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 同步拍卖同时开通在线竞价和现场竞价

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竞买人可在网上了解标的情况 进行网上注册 实名认证 竞买报名 交付保证金 参与竞买 也可到拍卖机构线下咨询 勘

察标的 办理登记手续 交付保证金 前往公拍中心参与同步拍卖

竞买人应在约定期限内凭有效证照申请竞买 及时将拍卖保证金汇入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经审核通过后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保证金不接受现金

支付 可采用线上 银联在线 或线下 银行转账 机 支票等 方式支付

竞买人应遵守拍卖规定 全面了解情况 评估风险 谨慎参拍

公拍网网址 同步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号 中华路口

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
公司地址

咨询电话

拍卖会时间

本次拍卖分为

在线竞价阶段

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

拍卖地址
拍卖标的

注意事项

保证金汇入账户
户 名

账 号
开户行


